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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／部門  
 

I 觀塘線延線及南港島線 (東段 )項目的財務安排  
(並無檔號  
 

⎯⎯ 有 關 南 港 島

線 ( 東 段 ) 財
務 安 排 的 立

法 會 參 考 資

料摘要 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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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無檔號  
 

⎯⎯ 有 關 觀 塘 線

延 線 財 務 安

排 的 立 法 會

參 考 資 料

摘要  
立法會CB(1)2431/10-11(01)
號文件  

 

⎯⎯ 立 法 會 秘 書

處 擬 備 有 關

鐵 路 項 目 的

財 務 安 排 的

資料摘要  
立法會CB(1)2431/10-11(02)
號文件  

 黃 成 智 議 員

的來函 ) 
 
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件 )。  
 
2.  石禮謙議員申報他是一間工程公司的獨立

非執行董事。  
 
3. 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(下稱 "港鐵公司 ")借助

電腦投影片，向委員簡介觀塘線延線及南港島線 (東
段 )項目的財務安排。小組委員會察悉， 2011年 5月
17日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，批准向港鐵公

司批出前黃竹坑邨用地及前山谷道邨第一期用地

的物業發展權，分別作為對港鐵公司推行南港島線

(東段 )及觀塘線延線項目的財政資助。  
 
鐵路加物業發展模式  
 
4.  部分委員認為，根據現時建議，當局向港

鐵公司批出前黃竹坑邨及前山谷道邨第一期兩幅

優質用地，港鐵公司從中得益甚大。這些委員對採

用鐵路加物業的發展模式表示關注，認為與其按現

時建議批出物業發展權，政府當局應考慮向港鐵公

司提供非經常補助金，填補南港島線 (東段 )及觀塘

線延線的資金差額。部分委員又稱，港鐵公司過往

從車廠與車廠上蓋發展項目中獲利甚為豐厚。他們

認為港鐵公司票價調整機制下的 "生產力因素 "，應

包括港鐵公司從物業發展所得利潤。政府當局察悉

委員的意見，並表示計劃在下一年檢討票價調整

機制。 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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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政府當局表示，在考慮新鐵路項目的財務

安排時，政府會視乎個別情況，審慎研究應否提供

財政資助；若有需要提供財政資助，當局會為個別

項目研究最佳的融資方式，包括批出鐵路附近的物

業發展權或採用其他措施。根據鐵路加物業發展模

式，港鐵公司將要承擔市場波動及鐵路運作的所有

相關商業風險。  
 
6.  政府當局又表示，當局已委託一間獨立審

核顧問 (下稱 "獨立顧問 ")，審查港鐵公司為南港島

線 (東段 )及觀塘線延線項目擬備的預算成本及收

入，以確保港鐵公司為兩個鐵路項目所擬備的預算

成本及收入合理。獨立顧問已於 2011年 4月完成審

查工作，認為港鐵公司為兩個鐵路項目所作的預算

大致妥當。此外，獨立顧問亦就向港鐵公司批出有

關用地物業發展權的財務安排進行獨立審查。當局

同時亦為每個項目委託兩間獨立測量公司，以為發

展項目作物業估值。  
 

 
 
政府當局  

7.  鄭家富議員詢問，為何與 2007-2008年度向

小組委員會匯報的數字比較，南港島線 (東段 )及觀

塘線延線項目的經濟內部回報率均見下跌。政府當

局答允在回應中述明有關原因。  
 

政府當局  8.  應小組委員會之請，政府當局亦答允提供

有關南港島線 (東段 )及觀塘線延線項目財務安排的

獨立審核顧問報告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當局已於 2011年 8月 24日向秘

書處提供上文第 8段所述的文件，而有關通

告 已 於 2011 年 8 月 26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1)2940/10-11(02)號文件發給小組委員

會委員。 ) 
 
 
II 其他事項  
 
9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0時 05分結束。 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1年 11月 21日



附件  
 

交通事務委員會  
 

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 
 

特別會議過程  
 

日  期  ： 2011年 6月 17日 (星期五 ) 
時  間  ：上午 8時 30分  
地  點  ：立法會會議廳  

 
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議程第 I項  ⎯⎯  觀塘線延線及南港島線 (東段 )項目的財務安排  
000010 – 
000156 
 

主席  
何鍾泰議員  

開場發言。  
 
何鍾泰議員申報利益。  
 

 

000157 – 
001130 
 

政府當局  
港鐵公司  

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(下稱 "港鐵公司 ")透過

電腦投影片，講述南港島線 (東段 )及觀塘

線延線項目的物業發展。  
 

 

001131 – 
001909 

主席  
黃成智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黃成智議員認為，車廠與車廠上蓋發展已

成為港鐵公司的主要業務。與其按現時建

議批出物業發展權，政府應向港鐵公司提

供非經常補助金，填補南港島線 (東段 )及
觀塘線延線項目的資金差額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⎯⎯  
 
(a) 在考慮新鐵路項目的財務安排時，政府

會視乎個別情況，審慎研究應否提供財

政資助；若有此需要，當局會為個別項

目研究最佳的融資方式，包括批出鐵路

附近的物業發展權或採用其他措施；  
 
(b) 鐵路加物業發展模式可在上蓋發展與

鐵路發展之間發揮協同效應；及  
 
(c) 政府當局已為南港島線 (東段 )及觀塘

線延線項目委託一間獨立審核顧問 (下
稱 "獨立顧問 ")審查有關物業發展的成

本和收入，並委託兩間獨立測量公司協

助進行物業估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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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001910 – 
002606 
 

主席  
李鳳英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李鳳英議員認為，按照鐵路加物業發展模

式，當局向港鐵公司批出前黃竹坑邨及前

山谷道邨第一期兩幅優質用地，港鐵公司

從中得益甚大。李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成

本審核報告提供補充資料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⎯⎯  
 
(a) 有別於其他住宅發展，興建上蓋發展需

配合車站和車廠的建造工程；  
 
(b) 藉鐵路加物業發展模式，市場波動及鐵

路運作的相關商業風險將由港鐵公司

承擔；及  
 
(c) 政府當局答允在剔除成本數字方面的

敏感資料後，向小組委員會提供南港島

線 ( 東 段 ) 及 觀 塘 線 延 線 的 成 本 審 核

報告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需 提 供

資 料 ( 會 議 紀 要

第 8段 ) 

002607 – 
003225 
 

主席  
王國興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王國興議員的意見  ⎯⎯   
 
(a) 票價調整機制運算公式下的生產力因

素，應包括港鐵公司從物業發展所得

利潤；及  
 
(b) 上蓋及車廠發展項目所推出的物業應

優先供本地首次置業人士購買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⎯⎯  
 
(a) 批出物業發展權並非一項補貼，而是用

以填補鐵路項目的資金差額，港鐵公司  
亦須支付土地補價；  

 
(b) 現時有既定機制，檢討港鐵公司的票價

調整機制；及  
 
(c) 讓本地首次置業人士優先購買上蓋及

車廠發展項目的物業並非政府政策。  
 

 

003226 – 
003950 
 

主席  
甘乃威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甘乃威議員的提問  ⎯⎯   
 
(a) 政府當局為何不向港鐵公司提供一次

過非經常補助金，填補有關項目的資金

差額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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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(b) 港鐵公司為何計劃在前黃竹坑邨用地

興建購物中心，儘管南區區議會所要求

的其實是設立社區文娛中心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⎯⎯   
 
(a)  政府可藉鐵路加物業發展模式，將市場

波動及鐵路運作的所有相關商業風險

轉由港鐵公司承擔；  
 
(b) 根據獨立顧問進行的敏感度分析，在悲

觀情況下，即使有物業發展的財務資

助，發展南港島線 (東段 )及觀塘線延線

項 目 的 資 金 差 額 仍 分 別 達 34 億 元 及

11億元。港鐵公司須自行應付餘下的資

金要求；  
 
(c) 前黃竹坑邨用地現時的規劃概念得到

南區區議會的支持；及  
 
(d) 前黃竹坑邨用地最多 1 500平方米總樓

面 面 積 會 預 留 作 社 會 企 業 或 其 他 政

府、機構或社區設施，以及另外 2 000
平方米作政府、機構或社區設施，視乎

與社會福利署進一步討論的結果而定。 
 

003951 – 
004636 
 

主席  
何鍾泰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政 府 當 局 回 應 何 鍾 泰 議 員 的 提 問 時 表

示，獨立顧問已全面審查南港島線 (東段 )
及觀塘線延線整個項目的預算成本及收

入，以確保港鐵公司並無過度高估項目成

本及所需財政資助。  
 

 

004637 – 
005305 

主席  
鄭家富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鄭家富議員對南港島線 (東段 )及觀塘線延

線項目採用鐵路加物業發展模式表示不

滿。鄭議員指出，過往 10年，上蓋及車廠

發展為港鐵公司帶來豐厚利潤，但港鐵公

司卻仍然申請調高票價。他促請政府當局

考慮成立票價穩定基金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在考慮應否設立公

共交通票價穩定基金時，政府當局必須確

保公帑用得其所，並避免提供錯誤誘因，

影響公共交通營辦商的節流力度。  
 

 

005306 – 
005822 

主席  
陳淑莊議員  

陳淑莊議員的提問  ⎯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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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政府當局  
 

(a) 在設計南港島線 (東段 )及觀塘線延線

項目時，會否考慮兩個項目的財務內部

回報率；及  
 
(b) 有關項目的物業發展權是否設有限期。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⎯⎯  
 
(a) 在考慮南港島線 (東段 )及觀塘線延線

項目時，政府當局以經濟內部回報率作

評估。經濟內部回報率用於衡量工程項

目對整個社會帶來的整體經濟效益，當

中政府當局所考慮的是有關項目為社

會帶來的經濟效益，例如市民所節省的

交通時間、紓緩鄰近道路的擠塞情況，

以及所創造的就業機會；及  
 
(b) 當局會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物業發展

權，由鐵路工程竣工起計，為期 50年。 
 

005823 – 
010329 

主席  
林健鋒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林健鋒議員認為，鐵路加物業發展模式

有效推動香港鐵路發展。他詢問現時建

議的詳情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為配合市場需求

及滿足附近區域工作人口的住屋需要，

南港島線 (東段 )黃竹坑用地擬建物業發

展大部分為中、小型單位，平均面積為

76平方米，約 20%的單位面積為 50平方米

左右。物業發展的有關規劃參數已獲城

市規劃委員會批准。至於觀塘線延線何

文田用地，地積比率已由有關分區計劃

大綱圖所許可的 9倍減低至 5倍；單位面

積由 40至 200平方米不等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林議員的提問時表示，若

在扣除物業發展的利潤後仍然出現資金

差額，港鐵公司須填補不足之數。  
 

 

010330 – 
011025 

主席  
劉江華議員  
港鐵公司  
 

劉江華議員認為鐵路加物業發展模式可

行，並詢問過去來自上蓋及車廠物業發

展的預計和實際收入數字。  
 
港鐵公司的回應  ⎯⎯   
 
(a) 所要求的資料已載於港鐵公司所發表

的年報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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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(b) 政府當局表示，鐵路發展是資本密集

的投資，所以港鐵公司的資產回報率

僅為 6.7%。  
 

011026 – 
011827 
 

主席  
黃成智議員  
政府當局  
港鐵公司  
 

黃成智議員質疑為何採用鐵路加物業發

展模式。政府當局和港鐵公司進一步解

釋鐵路加物業發展模式的優點。  
 
港鐵公司回應黃議員的提問時表示，上

蓋發展的業主隨時可自由為樓宇選擇管

理公司。港鐵公司由施工期開始提供管

理服務，直至業主立案法團決定終止有

關服務為止。  
 

 

011828 – 
012404 
 

主席  
王國興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王國興議員重申，港鐵公司票價調整機制

運算公式下的生產力因素，應包括從物業

發展所得利潤。  
 
政府當局察悉王議員的意見，並表示計劃

在下一年檢討港鐵公司票價調整機制。  
 

 

012405 – 
013254 
 

主席  
鄭家富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鄭家富議員認為，票價調整機制運算公

式，應包括港鐵公司從物業發展所得利

潤，政府當局亦應成立票價穩定基金。

鄭議員亦對支付港鐵公司的間接費用過

高及經濟內部回報率偏低表示關注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⎯⎯  
 
(a) 下一年將會檢討票價調整機制；  
 
(b) 政府當局察悉有意見提出成立票價穩

定基金；及  
 
(c) 政府當局答允在回應中解釋兩個鐵路

項目的經濟內部回報率減少的原因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需 提 供

資料 (會議紀要第

7及 8段 ) 

013255 – 
013521 
 

主席  
李鳳英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政 府 當 局 回 應 李 鳳 英 議 員 的 提 問 時 表

示，若在扣除物業發展的利潤後仍然出現

資金差額，港鐵公司將需填補不足之數。 

 

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1年 11月 21日  


